
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5月6日
中監企字第1130111676D號

主　　旨：公示送達應受送達人魏○育等6件汽車燃料使用費逾期未繳納致違反公路法事件

處分書。

依　　據：
一、公路法第27條、第75條、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。

二、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79條、第80條、第81條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查應受送達人魏○育等6件汽（機）車燃料使用費逾期未繳納致違反公路法

事件處分書，經本所暨轄站以雙掛號郵寄後遭郵務遞送退回，或以戶役政

系統查詢註記遷出國外或外籍人士離境，再查證其他相關住所仍無法送

達。另函詢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查無國外地址，該當事人應為送達處所不

明，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，並張貼於本所公布欄，以完成法

定送達程序。

二、本件處分限繳日為113年8月31日。

三、本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公報之日起，經60日發生效力。受處分人如有不

服，應於本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，向本車輛管轄監

理所（站）遞送（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，而非投遞日）。

四、上開處分書由南投監理站（地址：南投縣南投市光明1路301號）、臺中市

監理站（地址：臺中市北區北屯路77號）保管，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

攜帶國民身分證、印章至各應到案處所領取。

五、應受送達人姓名、車牌號碼及單據號碼詳如附件清冊。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0卷　第087期　　20240510　　交通建設篇



臺中區監理所汽燃費違費國外公示送達

序號 車號 單號 車主名稱 法定代理人 年度期別 管轄所站

1 F3-7811 A9C2000043 魏○育 南投監理站

2 RQ9-582 A9C2014094 楊○ 南投監理站

3 LBC-957 A9C2003580 邱○祥 南投監理站

4 071-JNA A9C2000222 張○化 南投監理站

5 LKK-229 A9C2000222 張○化 南投監理站

6 M5N-773 B1C2010066 楊○波 臺中市監理站

109全

109全

109全

109全

109全

111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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